
本报讯“同学们，遇到网上刷单让

你暑期暴富，这一定是假的，要及时联系

校区民警。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

局高校派出所的“平安志愿者护校园”培

训班在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开课

了。 来自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培训班学

员，在反诈民警的带领讲解中，上了一堂

深刻的反诈防骗课。

在了解市反诈中心的组成机构、运

行模式、取得战果外，学员们观摩预警劝

阻大厅， 现场感受每一起诈骗电话被接

听的情形。 反诈中心民警还就近期高校

多发的“冒充熟人”“刷单”诈骗案为例，

梳理了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以及防范

措施。

“前不久，我遇到‘冒充好友诈骗’。

这让我想到与张警官开展反诈培训课程

中的内容很相似，所以我没有给他转账，

而是用张警官教的办法识别真假， 让我

避免了损失。”大学生小王在此次培训中

感慨道。交流发言环节上，学员们纷纷表

达了自己的感受。

据 了 解 ，

“平安志愿者护

校园” 培训班是

奉贤公安分局高

校派出所与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联

合举办， 为大学

师生“量身定

制” 培训课程， 共开设 18 个课时， 邀

请了专业能力突出、 实战经验丰富的公

安干警担任授课教师， 涵盖安全理论知

识、 安全志愿服务活动、 校外参观、 校

园安全体验岗等， 培训课程内容覆盖面

广、 影响力大， 全面提升大学师生的自

我安全意识。 来自全校 13 个学院每个

班级的学生班干部、 入党积极分子以及

年轻学生辅导员 300 余人被作为重点培

养的“平安志愿者”。

“有这样一个平台， 能让更多的师

生在民警开展日常反诈劝阻， 警校联动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时， 多一份理解多一

份支持。” 大学保卫处卫老师对培训班

的设置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近年来， 奉贤公安持续开展警校联

动， 不断拓展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的主

题活动， 增强平安校园群众基础建设、

提升学校的安全指数， 让平安志愿者成

为践行校园安全理念的行动者、 传播校

园安全知识的宣传者、 守护校园安全的

先行者。 负责本次培训班的校区警长张

国良介绍道， 接下来， 分局高校派出所

将继续深入培养大学生志愿者队伍的建

设，紧密团结高校师生群体的力量，每学

年定期开展“平安志愿者”培训班活动，

提升高校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守住“钱袋

子”，为他们的大学生活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浦东团区委召开创建

“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工作推进会，

进一步巩固相关阶段性工作成果。

会前， 全体人员参观了浦东全国维

护青少年权益岗阵地———浦东社创坊，

深入了解浦东团区委维护青少年权益相

关工作实施开展情况。会上，市服保办副

主任韩晗为浦东新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

授牌。团区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

法院、区司法局相关领导共同签约《浦东

新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实施意见》。

据统计，目前，浦东新区 14-35 周

岁的青少年常住人口占比约 1/3。 其中，

重点关注青少年群体有 1.7 万。 浦东团

区委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作为工作的重

点方向，通过委托，由青少年事务社工开

展社会工作服务。 自 2022 年开始，浦东

团区委探索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的数字

化转型， 去年完成了重点青少年管理服

务平台的一期建设和运营，聚焦“实时”

“闭环”两个关键词，探索形成了两项 24

小时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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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公安“平安志愿者护校园”培训班开课

□ 通讯员 陆燕

浦东团区委推进创建

全国维+青少年权益岗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16 岁的小白、 小林和 14 岁的小美

是好朋友， 三人相约一起去河边摸鱼虾

玩耍。

当时， 小白和小林先下了河， 小白

不熟悉水性， 不慎滑落深水区。 小林赶

紧救助， 却没有救起小白。 于是， 小林

连忙上岸， 呼叫路人帮忙， 小美也马上

拨打了报警电话。 然而， 最终打捞上来

的却是小白冰冷的尸体。 公安机关经调

查， 认定小白为溺水身亡。

悲痛的小白父母将小林、 小美以及

他们的父母一同告上法庭， 他们认为小

林在下水之前没有询问小白是否会游

泳， 也没有阻止小白下水， 下水后小白

瞬间滑落深水区， 小林没有尽力救助，

才致小白死亡。 小美没有尽到提醒带好

安全设施注意安全的义务。 因此， 要求

小林、 小美及其父母共同对小白的死亡

承担 40%的责任， 赔偿 71 万余元。

小林及其父母辩称， 小林在整个过

程中的表现符合其相应的年龄及智力水

平， 并无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小

美及其父母也表示， 这是意外事故， 小

美对于小白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相约

同行的玩伴并不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

主体。

其次， 小白与小林、 小美之间是年

龄相仿的同学及同村伙伴关系， 三人结

伴至自然水道边玩耍是出于情谊行为，

并无明显的组织者或者管理者。

最后， 小林在小白发生危险后已试

图营救但未果， 小美在岸上已利用地势

优势及时告知小林小白的位置所在， 并

在与小林沟通后第一时间报警。

事发时， 小林、 小美均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二人身体、 智力发育尚不

健全， 面对突发紧急状况时自保尚有不

足， 更没有能力将小白从河流深处成功

救出。 小林、 小美在事发后的表现符合

其年龄水平， 不应再苛加超出其能力范

围的同伴救助义务。

最终， 松江法院判决小林、 小美及

其父母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 通讯员 陈珺 董佳艺

暑假来临， 也到了孩子们最爱的玩水季节， 不过， 玩水

时的安全问题需要时刻警惕。

近期，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与孩子溺水

有关的案件。 几个孩子相约至乡村无人看管的河流中嬉戏玩

耍， 意外却发生了， 其中一个孩子不幸溺水身亡。 遇难者家

属认为同行的孩子也应该担责， 于是提起诉讼……

孩子玩水溺亡，玩伴也要担责？
法官：不应苛加超出能力范围的同伴救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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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2 年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

数据报告》统计，因溺水造成的伤亡位

居我国 0-17 岁年龄段首位， 占比高达

33% ；1-14 岁溺水事故的比例超过

40%。 水库、河流、池塘等看似水面平静，

实则水下危机重重。 每一起未成年人溺

水悲剧的发生，都向社会敲响了警钟。

法官表示，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需

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共同筑牢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的坚实堡垒。 家长作

为孩子的监护人是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的第一责任人。

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

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

孩子的教育和管理。 特别是加强放学

后、周末、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

游玩时的注意事项教育，经常性进行预

防溺水等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

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

自救能力，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而对于该案涉及的未成年人溺水，

同行伙伴是否有救助义务？ 法官分析，

首先，同行伙伴并非是法律规定的法定

救助义务主体。 下河玩耍一旦发生溺水

事件，未成年溺水者在溺水时自救能力

不足，亦无法发声求救，身边仅有同伴，

若同伴见溺水者遇险而选择隐瞒、离

开，不做任何救助行为也不及时向外界

求助， 必定导致溺水者的生命处于危

难、无助状态，甚至死亡。 因此， 基于

相约下河这一使溺水者处于危险状态

的先前行为，和溺水者无助状态之间的

特殊同伴关系，同伴应当承担救助义务。

但是与此同时， 同伴关系救助义务

的实施必须与行为人的行为能力相适

应。 未成年人分为 8 岁以下的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及 8 岁以上 18 岁以下的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当数个未成年人结

伴同行，其中一人溺水，对于 8 岁以下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自身心智尚未发育

成熟，面对突发状况，自保尚且不足，并

无相应救助能力。 但 8 岁以上 18 岁以

下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认为已经

具有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救助能力，

可以采取在其救助能力范围以内的救助

行为。可结合具体危险情境，同时考虑该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体年龄、 智力及

阅历， 参考同龄人在类似情形下会采取

的相应措施。除亲自救助外，同伴可积极

向外界寻求帮助， 如迅速向周边成年人

求助或报警等，以争取最佳救援时间。

最后， 因救助主体是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于救助结果亦不应过于苛责，

不应当要求其必须成功挽救溺水者生

命。在行为人尚为未成年人，体力和危险

应变能力尚弱的情况下， 若强行救助反

而会损害自身生命安全。

此外，水塘、水库、公共河流等公共

区域管理者应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如该

案中的开放式自然河道即属于公共场

所，存在危险性，作为河道管理者可以采

取竖立警示标识或者在必要地段设置护

栏等措施进行必要的警示提醒。 若尽到

了相应安全提示义务， 则管理者一般不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每一起溺水悲剧都敲响警钟

案件回顾>>>

3人相约下河 1人不幸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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